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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70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

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斐济、危地马拉、海

地、意大利、日本、摩纳哥、黑山、尼加拉瓜、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斯

洛文尼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决议草案 
 
 

  “白盔”志愿人员参与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救济、恢复和技术合作促进发

展方面的活动 
 
 

 大会，  

 重申其1995年 11月 28日第 50/19号、1997年 12月 16日第 52/171 号、1999

年 12 月 8 日第 54/98 号、2001 年 12 月 14 日第 56/102 号、2003 年 12 月 17 日

第 58/118 号、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220 号和 2009 年 12 月 7 日第 64/75 号决

议， 

 又重申其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1992 年 12 月 22 日第 47/168 号、

1993 年 12 月 14 日第 48/57 号、1994 年 12 月 20 日第 49/139 B 号、1995 年 12

月 12 日 50/57 号和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1/194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5 年 7 月 28 日第 1995/56 号和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3 号决议，  

 回顾其关于志愿人员国际年十周年的 2011 年 12 月 5 日第 66/67 号决议， 

 强调在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需要协调救灾活动和发展活动，同时考虑到国

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
1
 所载各项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55/2 号决议。 



A/67/L.32  
 

12-63087 (C)2 
 

 确认至关重要的是调动国际社会的科技专长，在全面减少灾害风险的框架内

协助地方社区，同时铭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给这一领域带来的积极影响，  

 又确认联合国系统有责任推动国际合作，防灾减灾，提供和协调援助以及旨

在建设具有抗灾能力的社区的复原措施，秘书长在此方面尤起领导作用，   

 还确认国际社会在应对规模和复杂性日增的灾难和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和贫

困等长期挑战时，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制订协调周全的全面对策，并必须促进从

救济向恢复、重建和发展的顺利过渡，  

 并确认白盔计划显示了区域伙伴关系的潜力，而且鼓励了受影响的民众或弱

势民众在灾害和复杂的紧急情况中参与规划、培训、动员和紧急应对等任务，  

 强调在制定和实施各阶段的减少灾害风险工作时需采取性别平等视角，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46/128 号决议编写并根据大会第 64/75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报告, 特别是

其第六节B；
2
 

 2. 确认白盔计划致力于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加强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

协定； 

 3. 又确认白盔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协调，为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国家交流人道主义经验和最佳做法所做的工作； 

 4. 注意到白盔在加强次区域减少灾害风险管理机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

对美洲次区域风险管理机制的协调与合作论坛的支持； 

 5. 确认同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一道为加强减少灾害风险议程、为题为“建设

具有抗灾能力的城市：我们的城市正在作好准备”的运动开发实用工具所开展的

工作，并鼓励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旨在达成 2015 年后减少灾害风险

框架的协商进程；  

 6. 注意到已重视拟订相关机制，通过组织受影响社区参加各项活动，增强

这些社区的力量以及培训地方志愿人员队伍成员，促进在当地处理人道主义紧急

情况；  

 7. 赞扬国家和国际志愿人员作出的贡献，他们为减少灾害风险、救灾和灾

后恢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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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注意到 2012 年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与白盔委员会签署的协议，以此可

继续开展 1995 启动的合作，并请有能力的会员国探讨途径，支持白盔合作开展

其方案活动，并考虑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自愿基金提供财政资源；  

 9. 又注意到白盔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2011 年签署的谅解备忘

录，该备忘录确立了部署白盔志愿人员以支持高级专员紧急行动的框架； 

 10. 确认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白盔努力协调统一机制，以便按照它们 1998 年

的各项一般性协定，在粮食保障的框架内采取联合行动，包括当地的利益攸关方

之间的信息交流；  

 11. 又确认在 2010-2012 年期间白盔与受灾国国家当局、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及其合作伙伴协调开展的国际人道主义活动； 

 12. 注意到白盔计划努力协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推动为美洲

的国际救灾援助做更多的法律准备；  

 13.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业务伙伴，特别是联合国志愿人员和世界卫生组织，

向紧急情况和灾害中受灾民众提供心理社会帮助时，酌情利用白盔自愿奉献且经

过考验的专门知识，并请会员国探讨途径，将白盔计划纳入其方案活动；  

 14. 又鼓励白盔继续加强与国际人道主义系统的协调，探讨建立机制，与多

灾地区的其他区域组织交流抗灾防灾方面的最佳做法，改进联合国系统在紧急情

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工作；  

 15. 请秘书长根据获得的经验，继续考虑运用白盔计划，作为防止和减缓人

道主义灾害影响的资源之一；  

 16. 又请秘书长鉴于白盔在世界各地获得并得到大会诸多决议承认的工作

经验，并且考虑到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世界卫生组织、美洲

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等组织机构协调开展的活动

获得成功，提出措施，以加强白盔计划同联合国系统的合作，并在提交大会第七

十届会议有关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年度报告中专节说明。 

 


